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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令   
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4 日 

勞動福 1 字第 1070135719 號 

修正「勞動部補助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作業須知」第三點、第五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勞動部補助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作業須知」第三點、第五點 

部  長 許銘春 

勞動部補助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作業須知第三點、第五點修正規定 

三、本須知補助標準如下： 
(一) 哺（集）乳室：最高補助新臺幣二萬元。 
(二) 托兒設施： 

１、新興建完成者：最高補助新臺幣三百萬元。 
２、已設置者：改善或更新，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五十萬元。 

(三) 提供受僱者子女送托於托兒服務機構之托兒津貼，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六十萬元。 
   前項各款補助由本部與地方主管機關共同補助之。 
   雇主以其附設托兒設施，與其他雇主簽訂契約，辦理聯合托育，並收托簽約雇主之員工

子女者，得依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設置標準及經費補助辦法規定，申請托兒設施費用補

助；其補助金額不得超過第一項規定。 
五、補助申請程序如下： 

(一) 申請單位至企業托兒與哺（集）乳室資訊網填寫申請書表，填寫完後列印，並以掛號郵寄

（以郵戳為憑），向申請單位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申請單位為分支機構或附

屬單位者，亦同。 
(二) 檢附文件： 

１、哺（集）乳室 
(１) 申請書（附件一之一）。 
(２) 實施計畫（附件一之二）。 

２、托兒設施 
(１) 申請書（附件二之一）。 
(２) 實施計畫（附件二之二）。 
(３) 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附件二之三）。 
(４) 托兒服務機構設立許可證書影本一份。 

３、 雇主以其附設托兒設施，辦理聯合托育，申請補助者，應備前目所列文件外，應併同檢

附下列文件： 
(１) 與其他雇主簽訂收托其員工子女契約書影本。 
(２) 收托其他簽約雇主員工子女名冊（附件二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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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托兒措施 
(１) 申請書（附件二之一）。 
(２) 實施計畫（附件二之二）。 
(３) 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附件二之三）。 
(４) 受僱者子女送托托兒服務機構證明文件（附件二之五）。 
(５) 雇主補助托兒津貼證明文件。 

(三) 前款第四目之５所定雇主補助托兒津貼證明文件，申請前尚未發放者，應檢附雇主補助受

僱者托兒津貼計畫或辦法等相關規定；申請前已發放者，應檢附下列文件之一： 
１、印領清冊影本（附件二之六）。 
２、委託金融機構支付證明文件影本。 

 
	  



 

附件一之一 

勞動部補助哺(集)乳室申請書 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單  位 

名  稱 

 

 

 

*請與補助款擬撥入之金融帳戶名稱一致 

負 責 人  

業 務 

聯 絡 人 
 

地  址 (郵遞區號) 電 話  

員 工 

總 人 數 
 

申 請 單 位 

統 一 編 號 
 

是否已提供員

工 托 兒 服 務 

□已提供(指已設置托兒設施或與托兒服務機構簽約或提供托兒津貼) 
□尚未提供 

哺 (集) 乳 室 設 置 情 形 及 補 助 申 請 

申請補助哺(集)乳室類別 

□ 初次設置   間 

□ 增購設備   間 

□ 增設哺(集)乳室    間
，位於              

，同單位已設置   間
，位於               

受補助情形 

□未曾接受補助 

□曾接受補助，    

於        年 

申請補助哺(集)乳室金額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 

本申請項目非屬政府設立、推動，於本年度並未獲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補助，且所提供佐
證資料及載述內容完全屬實，以上陳述若有虛偽，願負法律責任及繳回補助款項。 

 

  （單位印信）              立切結書人(事業單位負責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檢附證件 □1.申請書。  

□2.實施計畫。 

(應包含樓層平面圖、設備配置圖及使用規範)  

核

轉

機

關

審

核

欄 

核轉機關審核意見： 

一、申請內容審核： 

□1申請單位為合法登記。 
□2申請補助項目符合本辦法之規定。 
□3申請單位所應檢附證明文件均符合規定。 

二、審核意見說明暨補助金額： 

承辦人： 科長 (課長)： 處長 (局長)： 

備  
註 

一、請地方主管機關將核定後之書表影印，加蓋「與正本無誤」字樣及承辦人職章
轉送勞動部。 

二、接受勞動部補助者，請於期限內檢附原始憑證正本、成果報告表、經費報告表
、購置設備照片等向勞動部辦理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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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二 

（申請單位名稱）申請勞動部哺(集)乳室補助實施計畫 

一、目的： 

二、設置進度及時間(如預計何時設置完成，如為增購設備，該哺(集)乳室於何時設置)： 

三、辦理內容：  

    （一）申請補助所在地，僱用員工總人數：       人； 

  男性員工人數：     人； 

  女性員工人數：     人。 

    （二）受僱者需要使用哺(集)乳室人數：      人。(以申請日前後 3個月內人數預估) 

    （三）哺(集)乳室設置規劃： 

1、設置地點及內部設備配置 (請檢附樓層平面圖、設備配置圖等) 

2、請檢附使用規範 (包括使用時間、方式、場地設備之維護等) 

        3、設置概況： 

(1) 設置地點原始用途，請說明：                  

(2) 設置地點是否位於廁所旁：□是（請說明：       ）  □否 

(3) 設置地點是否為專用空間，無空間共用情形： 

□是    □否（請說明：＿＿＿＿           ） 

(4) 是否為員工專用：□是 □否（請說明：       ） 

四、哺(集)乳室設備明細表：（請就靠背椅、桌子、電源插座、母乳儲存專用冰箱及有蓋垃圾

桶等申請項目，填寫項目名稱、規格、數量、單價、金額等。） 

（一）哺(集)乳室已有且不申請經費補助之設備 

設備名稱 規格 數量 

   

   

   

（二）申請經費補助之設備 

申請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金額 

     

     

     

五、經費預算 

(一)   執行本計畫所需總經費預算：             元。 

(二)   雇主自行負擔金額：                     元。 

(三)   申請地方政府補助金額：                 元。 

(四)   申請勞動部補助金額：                   元。 

(五)   其他單位補助金額：                     元。 

註.地方政府加上勞動部補助金額，最高不超過總經費預算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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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一 

勞動部補助托兒設施措施申請書 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單  位 

名  稱 

 

 

 

*請與補助款擬撥入之金融帳戶名稱一致 

負 責 人  

業 務 

聯 絡 人 
 

員 工 

總 人 數 
 

收(送)托員
工 子 女 數 

 
申 請 單 位 

統 一 編 號 
 

地  址 (郵遞區號) 電 話  

托 兒 機 
構 名 稱 

*申請托兒設施者填寫 

設 立 許 可
證 書 字 號 

 

*申請托兒設施者填寫 

申 請 

類 別 

□托兒設施：1.類別：□新興建 □已設置，於       年 

2.受補助情形：□未曾接受補助   □曾接受補助，於        年  

□托兒措施 

申請補助金

額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 

本申請項目非屬政府設立、推動，於本年度並未獲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補助，且所提供佐證資料及
載述內容完全屬實，以上陳述若有虛偽，願負法律責任及繳回補助款項。 
 
  （單位印信）              立切結書人(事業單位負責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檢

附

證

件 

□一、托兒設施：  □二、托兒措施： 
  □1.申請書。 
□2.實施計畫。 

  □3.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 
□4.受僱者子女送托托兒服務機構

證明文件。  
□5.雇主補助托兒津貼證明文件。 
    (未發放者，檢附補助托兒津貼

辦法；已發放者，檢附印領清
冊或金融機構支付證明影本) 

□1.申請書。 
□2.實施計畫。 
□3.受僱者子女托兒

名冊。 
□4.托兒服務機構設

立許可證書影本。 
 

□5.辦理聯合托育，除備
齊左列文件，併同提
供下列文件（無辦理
者本項文件免提供） 

  □（1）與其他雇主簽
約之契約書影本。 

  □（2）收托其他簽約
雇主員工子女名
冊。 

核

轉

機

關

審

核

欄 

核轉機關審核意見： 

一、申請內容審核： 

□1申請單位為合法登記。 
□2申請補助項目符合本辦法之規定。 
□3申請單位所應檢附證明文件均符合規定。 

二、審核意見說明暨補助金額： 

承辦人： 科長 (課長)： 處長 (局長)： 

備  
註 

一、請地方主管機關將核定後之書表影印，加蓋「與正本無誤」字樣及承辦人職章轉送勞
動部。 

二、接受勞動部補助者，請於期限內檢附原始憑證正本、成果報告表、經費報告表、購置
設備照片等向勞動部辦理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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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二 

（申請單位名稱）申請勞動部托兒設施(措施)補助實施計畫 

一、目的： 

二、實施進度及期間： 

三、辦理內容：（請依辦理類別擇項填寫） 

（一）托兒設施部分 

1、受僱者子女需要收托總人數：       人。 

2、雇主設置托兒服務機構收托總人數：     人； 

收托受僱者子女人數：       人。 

        3、辦理聯合托育，與其他雇主簽約收托其僱用員工子女（如無辦理者本項免填） 

        (1) 與其他雇主簽約家數：    家 

        (2) 收托其他簽約雇主僱用員工子女人數：    人 

4、簡述收托費用情形及降低幅度：     

5、收托時間之安排，與受僱者工作時間配合度： 

6、辦理方式之創新性與多元性： 

7、其他： 

   （二）托兒措施部分 

1、雇主提供托兒津貼之補助狀況 

         (1) 受僱者子女送托於托兒服務機構：共計        名。(不包括安親班/

補習班/才藝班/保母/親友照顧) 

         (2) 發放托兒津貼時間：□按月   □按季   □按學期  □按半年  □按年   

□其他(請說明：                     ) 

         (3) 每年發放送托子女托兒津貼金額 

 

 

 

 

 

 

 

        註.以員工送托於托兒服務機構之子女為計算基準﹝如該公司每年發放 1 次托兒津貼，共發放 8 名

子女，其獲得津貼金額分別為 1,000 元 4 人、2,000 元 1 人、3,000 元 3 人，請於個別金額右方

「受僱者子女人數」欄位分別填寫 4、1、3，並計算金額﹞。 

2、其他： 

 

 

每次發放送托子女托兒津貼金額(元) 

(如發放金額不同，請分項填列) 

受僱者子女人數

(人)(註) 
次數 總計(元) 

          範例：1,000 4 1 4,000  

                2,000 1 1 2,000 

                3,000 3 1 9,000 

合計 8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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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托兒設施購置設備明細表：（含設備名稱、規格、數量、單價、金額等。（托

兒設施應填項目） 

申請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金額 

     

     

     

五、經費預算： 

(一)   執行本計畫所需總經費預算：             元。 

(二)   雇主自行負擔金額：                     元。 

(三)   申請地方政府補助金額：                 元。 

(四)   申請勞動部補助金額：                   元。 

(五)   其他單位補助金額：                     元。 
註.地方政府加上勞動部補助金額，最高不超過總經費預算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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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三 

（申請單位名稱）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 

註 1.送托機構類型，請依下列代號填列：(雇主自行設置托兒服務機構者免填) 

     1.幼兒園、2.托嬰中心、3.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4.國小課後照顧服務班、5.安親班/補習班/才藝班  

     6.其他(如：國小子女教育獎助/保母/親友照顧等) 

註 2.為配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瞭解目前事業單位辦理托育服務受益情形，請協助於員工及收

托子女姓名加註性別(為利統計，若為男性，請填代號 1，若為女性，請填代號 2)，感謝您！ 

 

 

 

序

號 

員工姓名 

(含聯絡電話) 
性別 

收(送)托

子女姓名 
性別 年齡 

收(送)托機構名稱

及聯絡電話 

(請詳列機構全名) 

雇主是否

與該送托

機構簽約 

*雇主自行設置托兒

服務機構者免填 

送托機構

類型(註 1) 

  

 

       

  

 

       

  

 

       

  

 

       

  

 

       

  

 

       

  

 

       

  

 

       

  

 

       

 合計 男性： 

   名 

女性： 

   名 

 男性： 

   名 

女性：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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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四 

（申請單位名稱）收托其他簽約雇主員工子女名冊 

註.為配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瞭解目前事業單位辦理托育服務受益情形，請

協助於員工及收托子女姓名加註性別(為利統計，若為男性，請填代號 1，若為女性，請填代

號 2)，感謝您！ 

 

 

 

 

 

 

序號 
簽約之事業單位

名稱及聯絡電話 

員工姓名 

(含聯絡電話) 
性別 

收托子女

姓名 
性別 年齡 備註 

   

 

     

   

 

     

   

 

     

   

 

     

   

 

     

   

 

     

   

 

     

   

 

     

   

 

     

  合計 男性： 名 

女性： 名 

 男性： 名 

女性：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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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五 

受僱者子女送托托兒服務機構證明書 

機構名稱： 

負責人： 

設立許可證書字號： 

地址： 

聯絡電話： 

序

號  
兒童/幼生姓名  

兒童/幼生  

出生日期  

(民國年月日) 

兒童/幼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  

就讀期間  

(民國年月

日~年月日) 

家長(父/母) 

姓名  

      

      

      

      

      

      

      

      

      

      

      

      

以上(事業單位名稱)之員工子女 

收托於本園/中心，特此證明。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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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六 

○○○年雇主補助受僱者子女托兒津貼印領名冊 

 

 

 

 

 

 

 

 

序

號 

員工姓名 

(含聯絡電話) 

送托子

女姓名 

送托機構

名稱 
受領事由 

津貼金額

(元) 

受領人簽名或

蓋章 

  

 

  (如領取○-○

月托兒津貼)   

  

 

     

  

 

     

  

 

     

  

 

     

  

 

     

  

 

     

  

 

     

  

 

     

 合計      

行政院公報 第 024 卷 第 168 期  20180904  衛生勞動篇 

 

 

 

 

  



 
 
    
   HistoryItem_V1
   DelPageNumbers
        
     Range: all pages
      

        
     1
     560
     314
    
            
                
         98
         AllDoc
         270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 2.0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1
     11
     10
     11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